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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董事會謹公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已全部以舉手表決之形式獲正

式通過。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五日致股東之通函（「通函」）。除文義別有所指外，

本公佈所採用之詞語與通函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當時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5,125,707,600股，此等股份賦予

其持有人權利，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投票；當時並不存在任

何僅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而僅可就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投反對票之股

份。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下列決議案已獲股東以舉手表決之形式正式通過：

(1) 批准二零零六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即本公司二零零六

年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書與核數師報告書；

(2) 批准重選退任董事及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3) 批准重新委聘本公司之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向董事授予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股份，惟不可超過本公司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當時之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20%；

(5) 向董事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惟不可超過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七

日當時之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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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批准擴大根據第4項決議案而向董事授出之一般授權，以包括董事根據第5項決議

案所獲授之一般授權而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

(7) 批准更新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上限。

上述各項決議案之詳情載於通函。

承董事會命

中國林大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良好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吳良好先生、曹川女士、李明憲女士、胡曉明先

生及葛文紅先生為執行董事，而盧象乾先生、鄒子平先生及朱建洪先生則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

本 公 佈 將 會 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之 網 站 ： www.hkex.com.hk及
www.capitalfp.com.hk/chi/index.jsp?co=910登載。


